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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院政发〔2013〕59号

泰山学院关于印发
博士科研启动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
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
《泰山学院博士科研启动资金管理办法》已经校党委会审

定，现印发给你们，望认真贯彻执行。

泰山学院

2013 年 10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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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山学院博士科研启动资金管理办法

为加强我校博士科研启动基金（以下简称启动基金）的

管理，提高经费使用效率，激励博士等优秀人才不断进取，

多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。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以下管

理办法。

一、启动基金使用范围

（一）启动基金是学校资助博士等优秀人才从事本学科

的科研及相关学术活动的专项资金，主要用于开展各种科学

研究、学术活动相关经费支出及购置科研实验仪器设备及图

书资料等。

（二）启动经费由人事处规定。

（三）启动基金主要用于购买或自制教学、科研、实验

仪器设备、图书资料、开展科研业务的差旅费、调研费、实

验耗材费、资料费、论文学术著作出版费、出席国际国内学

术会议等费用。

二、启动基金使用期限

启动基金使用期限为 3年，超过时间期限经费原则上不

再使用。

三、启动基金考核指标

一般情况下，满足下列条件两项者，可视为考核合格（所

有科研项目、科研成果等均须为获资助者主持或以第一作者

完成，且泰山学院为第一完成单位）：

（一）研究项目：获得各级各类纵向有资项目 1项及以

上或从校外争取到的横向项目，经费累计理工科类 5万元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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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、人文社科类 2万元及以上；

（二）学术论文：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发表或被 SCI、

EI 等收录的论文 3篇及以上；

（三）学术著作专利：正式出版的学术著作（编著、教

材等）1部及以上；或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1项及以上；

（四）获奖成果：获得地厅级以上科研奖励 1项及以上；

四、启动基金使用和管理

（一）在争取校外纵向或横向科研项目后，启动基金方

可全部使用。

（二）启动基金主要用于博士研究生开展科研工作的启

动、立项及学术交流，不得用于购买与科研无关的设备。

（三）使用启动基金购买的科研设备属国有资产，列入

学校固定资产账目统一备案管理。

（四）获资助博士应在启动经费开支 80%或科研工作结

束后，就启动基金使用情况、成效等写出专题报告，经所在

单位（部门）审核后报人事处和科研处，对其指标完成情况

进行考核。

（五）对弄虚作假、挪用或滥用经费、违反财经纪律行

为者，冻结其经费使用，并视情节给予严肃处理。

（六）考核合格后，其剩余启动经费可继续使用。

五、附则

本办法自 2013 年起执行，由人事处、科研处负责解释。

泰山学院院长办公室 2013年10月14日印发
校对：李丽清 此件校内网公开发布 共印 12份


